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网下认购业务申请表 
受理时间： 

投资者名称：                                      证券账户：  |  |  |  |  |  |  |  |  |   

证券账户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指定交易券商营业网点（全称）：                                                                  

指定席位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申请内容：（请在□内划“√”，只能选择一项） 

□网下现金认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认购份额:   (大写)                                       份 

（小写）  十|亿|千|百|十|万|千|百|十|个 

                       |  |  |  |  |  |  |  |  |   
 
认购金额:  (大写)                                       元 
 

（含认购费）(小写)   十|亿|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  |  |  |  |  |  |  |  |  |  |   

□网下股票认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申报数量 

      

      

      

      

      

      

特别提示：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效股票认购数量计算应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认购费。 
声明：本人/本单位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仔细阅读过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本申请书的背面条款，保证所提供的资料有效、属实，并自愿遵守相关条款，

履行基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明白投资基金有风险，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 
投资者签章处： 

                 
 
机构经办人签字：              
机构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业务时请加盖单位公章及法人章，并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个人投资者请签字或签字加盖章。 
 

费用/费率：              销售网点：          投资顾问：       点业务章：                附件：     张 

□ 传真交易确认   时间：               对方人员：               确认人员：             分机：           
第一联  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留存 

 

本表一式二份，请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

或水笔准确、全面填写，涂改无效。

以下由销售机构填写：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网下认购业务申请表 
受理时间： 

投资者名称：                                      证券账户：  |  |  |  |  |  |  |  |  |   

证券账户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指定交易券商营业网点（全称）：                                                                  

指定席位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申请内容：（请在□内划“√”，只能选择一项） 

□网下现金认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认购份额:   (大写)                                       份 

（小写）  十|亿|千|百|十|万|千|百|十|个 

                       |  |  |  |  |  |  |  |  |   
 
认购金额:  (大写)                                       元 
 

（含认购费）(小写)   十|亿|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  |  |  |  |  |  |  |  |  |  |   

□网下股票认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申报数量 

      

      

      

      

      

      

特别提示：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效股票认购数量计算应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认购费。 
声明：本人/本单位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仔细阅读过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本申请书的背面条款，保证所提供的资料有效、属实，并自愿遵守相关条款，

履行基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明白投资基金有风险，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 
投资者签章处： 

                 
 
机构经办人签字：              
机构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业务时请加盖单位公章及法人章，并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个人投资者请签字或签字加盖章。  
 

费用/费率：              销售网点：          投资顾问：       点业务章：                附件：     张 

□ 传真交易确认   时间：               对方人员：               确认人员：             分机：         
第二联  客户留存 

 

本表一式二份，请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

或水笔准确、全面填写，涂改无效。

以下由销售机构填写：



风险声明 

1．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但中国证监会对于本公司发行

的基金作出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该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和保证，亦不表明投资于该基金没有风

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一定赢利。本公司管理

的基金以往业绩表现并不说明基金未来业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填表须知 

一、 办理网下现金认购业务，需提供以下文件和材料： 

机构投资者：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本申请书 

上证所 A 股账户卡或基金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原件； 

办理认购申请时提供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或现金存款凭证回单联复印件。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投资者：  填妥并签字或签字加盖章的本申请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上证所 A 股账户卡或基金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认购申请时提供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或现金存款凭证回单联复印件。 

二、 特别注意事项： 

1．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证券账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

金的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需开立 A 股账户。 

2． 如投资者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

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

购前至少 1个工作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10 万份以上（含 10 万份）；办理网下股票认购

的，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必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单笔认购份额必须在

1,000,000 份（含 1,000,000 份）以上。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自本基金成立后 3 个工

作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券商营业网点”查询认购确认结果。 

4． 认购份额的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下午 4：30 之前未到达本公司指

定的直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准。 

5． 销售网点受理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的登记为准。 

6． 投资者进行网下股票认购需提供在券商处开具的持有股份余额证明。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直销交易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31 层    邮编：200120 

联系电话：021-38969983/38969970   交易传真：021-33626833/33626933 

客户服务热线：40088-50099  网站：www.huaan.com.cn  电子邮件：service@huaan.com.cn 


